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南市税二稽处〔2024〕88号

广西奎檀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327386363B）：

我局于2024年9月19日至2024年12月2日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兴宁区南梧路318号畅春湖山庄H区第5栋五单元102号房）2015年3月20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公司属于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 ,2019年8月20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取得增值税发票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2015年3月20日至2024年8月31日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金额合计98,640.90元，税额合计16,250.10元，价税合计114,891.00元，货物名称：苏泊尔电压力锅、TCL彩电、容声冰箱、格力空调、西门子洗衣机、三星彩电、网络服务费，销方单位：广西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南宁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天津星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6份，发票金额合计4,377.50元，税额合计474.38元，价税合计4,851.88元，货物名称：保险柜、快件托运费、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技术维护费、餐饮费、住宿费、电费、物业服务费、车位物业费、水费，销方单位：南宁市亚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运德集团南宁凤之岭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广西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宁市绿原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南宁市怡馨商务宾馆、广西南宁新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5份，发票金额合计1,036.88元，税额合计122.83元，价税合计1,159.71元，货物名称：95号车用汽油(Ⅴ)、*信息技术服务*税控技术维护费、*现代服务*刻章，销方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贺州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南宁销售分公司、广西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宁市富盾印章制作有限公司。

2.领用、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2015年3月20日至2024年8月31日向主管税务机关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100份（实际领用75份，退票25份），发票代码4500144130，发票号码00332737～00332761（25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734702～02734726（25份）、发票代码4500174130，发票号码05223562～05223586（25份）、05224386～05224410（25份，已退票）；增值税普通发票50份，发票代码045001900104，发票号码28938625～28938649（25份）、发票代码4500144320，发票号码00484416～00484440（25份）；

2019年7月你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正常开具49份，作废1份：发票代码4500174130，发票号码05223584），正常开具的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174130，发票号码05223562～05223583（22份）、05223585～05223586（2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734702～02734726（25份），发票金额共4,858,309.63元，税额共631,580.37元，价税合计5,489,890.00元，货物名称：*涂料*涂料、*煤炭*原煤、*经营租赁*钢管租赁等，受票方：广西新岱石建材有限公司，开具发票未进行申报。
结余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144130，发票号码00332737～00332761（25份）；5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5001900104，发票号码28938625～28938649（25份）、发票代码4500144320，发票号码00484416～00484440（25份），未查询到开票记录。
3.银行账户资金异常

经查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存款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账号6xxxxxxxxxx3），发现你公司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

（1）银行流水仅有与广西裕永贸易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而广西裕永贸易有限公司并不是受票企业。
（2）银行流水未发现所销售货物的资金收款记录。

（3）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工资等各项费用。
综上，你公司开具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货物无购进记录，无收款记录且开具发票后走逃失联，未进行纳税申报。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上述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虚开发票金额4,858,309.63元，税额631,580.37元，价税合计5,489,890.00元。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